关于支付北京富源盛邦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股东借款本金及利息的意见

道诚（上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我司于2021年12月10日收到丹龙置业常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提供的关于与北京富源盛邦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源盛邦）合同纠纷诉讼案一案二审的《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1、判决项目公司向富源盛邦支付支付1,000.00万元和利息损失（自2021年3月15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由项目公司承担二审受理费用81,800.00元。
本合同纠纷诉讼案一审于2021年4月9日开庭、2021年5月14日上午9点开庭。2021年7月1日收到法院判决，支持富源盛邦诉求，判决公司向原告支付1000万元和利息损失（自2021年3月15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项目公司因不认同此判决，于7月13日向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法院于9月13日立案受理，二审于2021年10月19日上午9点30分开庭。法院认为此案中所涉及“劣后承诺书”中的“劣后”一词含义无法明确，理解有争议，且案件中的案涉债权原借款合同已经到期，故富源盛邦有权利主张追回案涉债权。
1、根据二审判决书，如到期项目公司不归还案涉债权本金及利息将加倍支付延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2、为避免案涉债权影响项目后期整体销售情况，业主担心是否能够正常交付而退房情况的产生，且目前公司账面金额偿还债务后还能支撑后续的开发建设，目前41号楼正在推售中，商铺及车位也已达到预售条件，后续也会有销售额的进账来满足开发建设及工程款、日常经营的用款需求。
根据上诉分析，项目公司向北京富源盛邦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支付借款本金1,000.00万元及2021年3月15日至2021年12月14日利息28.90137万元（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一年期3.85%计算：1000.00万元*3.85%/365天*274天=28.90137万元）依据充分，事宜合理。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10日
